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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公寓組織篇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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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對於建築物的構造種類與用途別，並無

限定適用的對象，無論是連棟式平房或是高層鋼骨構造建築物，只

要「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限，得區分

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」，就是公寓大廈。簡單來說，只要一棟

建築物內有 2 戶以上，且分別登記 2 位以上所有權人，就可稱為公

寓大廈。 

另外，各自獨立使用的建築物，

如透天連棟或獨棟別墅，其共同設

施的使用與管理如管理員室或社區

中心，具有整體不可分性的集居功

能時，其管理及組織亦準用「公寓

大廈管理條例」之規定。 

 

 

 

老舊社區若缺乏管理，常見樓梯間及走廊堆置雜物、外牆斑駁

磁磚剝落、水塔乏人清洗、相關設備毀損故障、環境窳陋髒亂等情

形，不僅環境髒亂不堪、居住品質低落，更潛藏公安隱憂。 

公寓大廈如果成立「管理委員會」或推選「管理負責人」，並向

主管機關完成報備程序，都市發展局即發給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

備證明」，獲此證明足以表徵管委會係合法成立，不僅得作為訴訟或

法律程序之當事人能力之證明文件，亦可確保住戶權益並提升生活

品質，尤其彰顯三大效益： 

02 老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有什麼好處？ 

01 什麼是公寓大廈？連棟式的透天厝，是否適用「公寓大廈管

理條例」成立管理組織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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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區財務管理健全有保障 

公寓大廈如果成立「管理委員會」並完成報備程序，就可以用管

委會的名義申請開設銀行帳戶，可避免將社區經費存放於個人戶 

頭，免除受法律強制執行假扣

押或私自挪用的風險。而且儲

存管理費的利息，還免納所得

稅。此外，管委會必須依法定期

公告財務，讓全體住戶知道社

區經費的收支狀況，讓財務管

理健全有保障。 

二、社區公共事務有人統籌管理 

管委會包辦社區各種大小事，猶如社區住戶的保母。一個好的管

委會承攬多項功能，例如承擔社區共用部分管理、清潔、維護、

修繕責任，解決共有資產保管使用等公共事務、統籌辦理例行性

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公共安全檢查申報、研議制訂社區規約及

各項管理規章、第一時間接獲市政府的各項新興措施及福利補助

等訊息。 

三、市府提供多項獎勵與補助 

老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後，可依規定申請共用部分的修繕更

新補助，以提升居住品質與安全。此外，社區重大修繕之補助項 

目，還包括老舊公寓增設電梯、綠

屋頂及綠能社區改造、外牆整新修

繕、耐震能力階段性補強……等。

管理良善的社區，還可參加優良公

寓大廈評選，獲頒獎金獎狀並公開

表揚，讓公寓大廈提升附加價值，

成為宜居共榮的社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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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老舊公寓大廈經費補助事項一覽表 

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補助對象 法令依據 

一 
共用部分修

繕或改良 

補助 49%，視社

區規模大小補

助10~20萬元，

首 次 成 立

15~25 萬元 

限 92 年以前興建

完成且完成管理

組織報備者 

臺北市公寓大廈

共用部分維護修

繕費用補助要點   

二 
老舊公寓增

設電梯 

不逾總工程經

費 50%，一般電

梯補助上限為

300 萬元 

屋齡達 20 年以

上、供住宅使用比

例過半數以上且

無電梯之建築物 

臺北市協助老舊

建築物更新增設

電梯補助作業規

範 

三 
建物外牆局

部修繕 

採實支實付，但

補助上限每棟

不逾 10 萬元 

屋齡達 10 年以上

且面臨道路或人

行道之外牆飾面

修繕 

臺北市建築物外

牆飾面剝落申請

修繕及補助費用

作業要點 

四 
老屋外牆安

全整新 

不逾總工程經

費 50%，且補助

上限 400 萬元 

屋齡達 20 年以

上、供住宅使用比

例過半數以上之

建築物 

臺北市協助老舊

建築物修繕補助

作業規範 

五 
結構安全階

段性補強 

主動輔導辦理

建築物耐震能

力初步評估：每

棟(幢)1 萬 5 千

元，審查費每棟

(幢)1 千元。 

弱層補強：每棟

(幢)補助上限為

450 萬元 

主動輔導辦理建

築物耐震能力初

步評估：建築物結

構快篩分數F值大

於 60 分且有公寓

大廈管理組織之 6

層樓以上建築物。

屋齡 50 年以上且

有公寓大廈管理

組織之6層樓以上

主動輔導辦理建

築物耐震能力初

步評估及弱層補

強經費補助執行

作業要點 

03 本市已成立管理組織的老舊公寓大廈，可向市政府申請哪些

經費補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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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補助對象 法令依據 

建築物 

弱層補強：耐震能

力初步評估結果

危險度總分大於

30分者。耐震能力

詳細評估結果為

須補強或重建者 

六 

既有建築物

綠屋頂及綠

能社區改造 

不逾總工程經

費 49%，且補

助上限 300 萬

元 

屋齡達 5 年以上

且完成管理組織

報備之公寓大廈 

臺北市建築管理

工程處補助社區

既有建築物之綠

能智慧建築改善

作業須知辦理 

七 

建築物外牆

安全診斷及

檢查申報 

外牆安全診斷

補 助 費 每 棟 

8000 元、外牆

安全檢查補助

費上限 8 萬元 

為辦理臺北市建

築物外牆安全診

斷檢查及申報之

申報人 

臺北市建築物外

牆安全診斷檢查

及申報補助作業

要點 

八 

建置公共區

域電號能源

管理系統、

汰換空調或

照明設備 

以申請補助項

目方案最高補

助 10 萬元 

已完成管理組織

報備之公寓大廈 

臺北市社區節能

改造補助計畫 

九 

建置社區中

庭、開放空

地、屋頂平

台園圃基地 

單一計畫之最

高補助額度以

40 萬元為上限 

已完成管理組織

報備之公寓大廈 

臺北市社區園圃

推廣計畫補助申

請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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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補助對象 法令依據 

十 

建築物既有

化糞池廢除

或改設為污

水坑，並改

管銜接公共

污水下水道 

廢除既有化糞

池，每套補助 6

萬 5000 元。既

有化糞池改設

為污水坑，補助

上限 15 萬元 

民國 88年 2月 13

日以前興建完成  

之合法建築物 

臺北市政府工務

局衛工處辦理建

築物地下層既有

化糞池或既有污

水處理設施廢除

或改設為污水坑

補助要點 

十

一 

集合住宅共

用部分之無

障礙設施改

善及規劃設

計費 

無障礙設施工

程經費補助上

限為 45%，設計

簽證費最高補

助 6 萬元 

公寓大廈管理組

織經報備有案，並

獲書面通知，須限

期改善共用部分

之無障礙設施者 

臺北市原有住宅

無障礙設施改善

費用補助執行計

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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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所有建築物，係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，

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。釋例說明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04 什麼是「區分所有建築物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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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本市民國 84 年 6 月 27 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而未成立管理

組織的 7 層以上公寓大廈，均可向建管處免費報名申請輔導成立管

理委員會，項目包括「公寓大廈法律諮詢」、「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

議」、「成立管理組織」及「完成公寓大廈組織報備」等內容。建管處

112 年度委辦的專業輔導團隊為「台灣物業管理學會」，服務專線：

（02）2121-2248（洽林小姐）。 

 

 

 

危老重建推動師若輔導本市 92 年以前興建完成且樓高 6 層以

上之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（列管標的可於建管處網站首頁＞危老

重建專區＞危老重建推動師＞危老重建推動師申報輔導案件查詢

「可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清冊」），可向建管處提送「輔導案

件報備單」，嗣於６個月內完成管理組織報備程序後，即可按社區戶

數多寡，依下表額度向建管處申請核撥輔導推動費： 

類
別 

戶數 

輔導項目 

80 戶以下 

(小型社區) 

81~150 戶 

(中型社區) 

151 戶以上 

(大型社區) 
請款時機 

組
織
報
備 

完成管理 

委員會報備 
3 萬元 6 萬元 9 萬元 領得公寓大

廈管理組織

報備證明 
完成管理 

負責人報備 
2 萬元 4 萬元 6 萬元 

備 

註 

一、輔導「公寓大廈組織報備」，應取得公寓大廈進課程講習結業證書。 

二、推動師應先向建管處完成輔導備查程序，始得自備查函文之日起６

個月內協助社區住戶完成管理組織報備，並俟組織報備事項完成

後，始得申請核發輔導推動費。 

05 市政府可否免費輔導老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？ 

06 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老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，能否申請

輔導推動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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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的共用部分，係由共同持分區分所有人依法進行共同

管理，自治管理透過下列的兩種方式來達成： 

一、成立管理組織：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，成立管理委員會

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來執行。 

二、訂定共同協約（例如規約、管理辦法等）供住戶共同遵守。 

 

 

 

管理組織（自治團體）  共同約定事項 

決
策
單
位 

●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

區分所有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

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，召集全體

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。 

 共同約定事項，包含下列

三種形式: 

●規約 

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

議之共同遵守事項，即

「規約」。 

●議案 

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

議共同遵守的「議案」。 

●管理辦法 

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

議或規約授權管委會訂

定的「管理辦法」。 

執
行
單
位 

●管理委員會 

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

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

作,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

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。 

●管理負責人 

指末成立管理委員會，由住戶一

人依規定產生為負責管理公寓

大廈事務者。 

 

07 公寓大廈的共用部分如何進行自治管理？ 

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自治管理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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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，公寓大廈應成立

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。兩者之異同表列說明如下： 

區分 管理負責人 管理委員會 

人數 

 

 

 

１人 

 

 

 

３人以上，不逾 21 人為原則 

適用

規模 

適於戶數較少或住戶參與

公共事務意願較低的社區 

適於戶數較多且住戶參與公共事務意

願較高的社區 

推選

方式 

經２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，

採書面方式共同簽署推選

並公告 10 日生效。 

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依規約約

定方式選任： 

●透過會議方式選任／非會議方式選

舉投票產生 

●可按門牌或樓層依序輪流擔任 

●可分區、分棟、分層產生委員 

任期 １至２年 １至２年 

連任 連選連任以１次為限 

主任委員、財務委員、監察委員，連選

連任以１次為限。其他委員得連選連

任。 

法源

依據 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 

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第３條 

 

08 成立「管理委員會」與推選「管理負責人」有何異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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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，管理委員會之職務計有 13 項： 

項次 項目內容 

１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。 

２ 共有及共用部分清潔、維護、修繕及一般改良。 

３ 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。 

４ 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。 

５ 住戶違規情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。 

６ 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。 

７ 收益、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。 

８ 

規約、會議紀錄、使用照本、竣工圖說、水電、消防、機械設

施、管線圖說、會計憑證、會計帳簿、財務報表、公共安全檢

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、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。 

９ 管理服務人委任、僱傭及監督。 

10 會計報告、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提出及公告。 

11 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。 

12 
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

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。 

13 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。 

備註 

●表列 7-9 項及 11-12 項，不得委託管理服務人執行之。 

●表列各項規定，管理負責人準用之。 

09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辦理哪些職務？ 

負有哪些職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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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有關規定，老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

員會的程序概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 老舊公寓大廈成立「管理委員會」及報備的程序為何？ 

負有哪些職權？ 

召集人應於會議前 10 日，以書面通知全

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，同時將管理委員

之選任事項，應載明於開會通知單內。 

書面通知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 

3
1 

應有區分所有權人數及產權比例 2/3 以上

出席，且出席人數及產權比例 3/4 以上同

意。會中選任管理委員，會議紀錄應於會

後 15 日內送達並公告。 

如期召開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 

4
1 

若因出席人數不足重新再議，需有

區分所有權人３人以上且人數與區

分所有權比例達 1/5 以上出席，出

席人數及比例過半數之同意。（條

例第 32 條） 

流會得就同一議

案重新召集會議 

5
1 

 

建置建築物使用執照圖說，並參照「公寓

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」之區分所有

權人名冊登錄社區基本資料。 

建立建築物圖說

及住戶基本資料 

1
1 

既有公寓大廈應由 2 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

以書面方式，推舉 1 人為召集人，並公告

10 日。 

推選區分所有權

人會議召集人 

2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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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應備齊相關文件向市政府報備，

相關文件表單，可至建管處網站首頁>檔

案下載>申請書下載>公寓大廈科下載相

關書表，並歡迎使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建

置的「公寓大廈管理報備系統」，採無紙

化線上報備。（如有相關問題，歡迎逕洽

建管處公寓大廈科服務專線：02-

27208889 轉 8388） 

向主管機關報備

管理委員會 

7
1 

成立管理委員會後，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

人為主任委員，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。 
管理委員互推  

一人為主任委員 

6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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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舊公寓首次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，其會議之出席及決議

數額，整理如下表： 

類別 區 分 出 席 決 議 

開議 
區分所有權   

人數／比例 
2/3 以上 3/4 以上 

重新   

再議 

區分所有權人數 3 人並 1/5 以上 1/2 以上 

區分所有權比例 1/5 以上 1/2 以上 

 

表
決
權
之
計
算 

●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表決權。 

●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，該表決權應推由一人行使。 

●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，於

任一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

五分之一以上者，或任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專有

部分之個數超過全部專有部分個數總合之五分之一

以上者，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。 

委
託
代
理
出
席
限
制 

●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，

得以書面委託配偶、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、其他區

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。 

●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

之一以上者，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

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，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。 

11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出席及決議數額有何規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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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有關規定，老舊公寓大廈推選管理負

責人的程序概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2 老舊公寓大廈推選「管理負責人」的程序為何？ 

建置建築物使用執照圖說，並參照「公寓

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」之區分所有

權人名冊登錄社區基本資料。 

建立建築物圖說

及住戶基本資料 

1
1 

既有公寓大廈應由 2 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

以書面方式，推舉 1 人為召集人，並公告

10 日。 

推選區分所有權

人會議召集人 

2
1 

召集人應於會議前 10 日，以書面通知全

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，同時將管理委員

之選任事項，應載明於開會通知單內。 

書面通知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 

3
1 

應有區分所有權人數及產權比例 2/3 以上

出席，且出席人數及產權比例 3/4 以上同

意。會中選任管理委員，會議紀錄應於會

後 15 日內送達並公告。 

如期召開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 

4
1 

若因出席人數不足重新再議，需有

區分所有權人３人以上且人數與區

分所有權比例達 1/5 以上出席， 

出席人數及比例過半數之同意。

（條例第 32 條） 

流會得就同一議

案重新召集會議 

5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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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之申請人，應依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

備事項處理原則」之規定，檢附下列文件向市政府報備： 

附件編號 1 1-1 2 3 3-1 4   

檢附 

文件 

 

 

報備 

事項 

申
請
報
備
書(

必
備
文
件) 

申
請
報
備
檢
查
表(

必
備
文
件) 

全
體
區
分
所
有
權
人
名
冊(

必
備
文
件) 

區
分
所
有
權
人
會
議
紀
錄 

區
分
所
有
權
人
會
議
簽
到
簿 

推
選
管
理
負
責
人
公
告 

使
用
執
照
影
本(

必
備
文
件) 

社
區
規
約 

成立、推選方式 檢備文件 

報備成立  

管理委員會 

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

主任委員及管理委員 

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

（附件 3） 

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

管理委員，依管理委員會

會議選任主任委員 

1.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

（附件 3） 

2.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報備推選  

管理負責人 

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

細則第七條規定推選 
推選公告（附件 4） 

13 老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必須準備哪些文件？ 

管理負責人應備齊相關文件向市政府報

備，相關文件表單，可至建管處網站首頁

>檔案下載>申請書下載>公寓大廈科下

載相關書表，並歡迎使用內政部國土管理

署建置的「公寓大廈管理報備系統」，採無

紙化線上報備。 

向主管機關報備

管理負責人 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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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便利民眾申請管理組織報備事宜，市政府業已編撰「臺北市

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申請參考手冊」，電子檔可於「臺北市建築

管理工程處」網站首頁>檔案下載>申請書下載>公寓大廈科>【公

寓大廈】相關表格之欄項內查詢，歡迎多加利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4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作業，市政府是否有參考範例供參？ 

 

社區規約制定 

書表填寫規範 

管理組織運作 

基本書圖文件 

區權會議召開 


